
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 

2005 年 1 月教會統一查經 

 

經文：羅馬書七章 14～25 節 

主題：兩個律的爭戰 

查經目標：了解在努力尋求神，認識神的過程中，舊人和新人的交戰是不可避免的事實。我

們需要知道從哪里可以得到並且時刻依靠聖經所啟示的這個勝過罪惡的力量。 

建議程序： 

一、唱詩敬拜（二十分鐘） 

二、讀經（一分鐘） 

三、禱告（兩分鐘） 

四、通過適當的觀察、解釋和應用方面的問題帶領大家了解這段經文的真意，建議按照觀察

→解釋→應用的步驟來使用相應的問題。查這段經文的注意力應該放在實際生活的體

會和靈命的成長上，要避免純理論的討論和爭辯。（四十五分鐘） 

 

經文重點 參考問題 

 

 

 

 

 

 

 

 

 

 這一段的內容是關於善、惡在內心的沖突。所

描述的對象有人說是尚未信主的人，有人說是

指已經信主的人，各有根據。但這不是重點。

對於“明白律法的人”或已經是基督徒的人來

說，這是一個內心真實的經歷。我們查經的重

點應該放在沖突的症結是什麼（以墮落人性的

努力永遠無法達到聖潔、公義、良善的律法的

要求）以及沖突解決的關鍵是什麼（接受神藉

耶穌基督所賜下的恩典）。 

 從這裡開始，保羅用現在時。（前面的經文用

的是過去時。） 

 

 這段中充滿了兩種力量的對抗和矛盾。 

律法屬乎靈 我屬乎肉體 

所願意的，並不做 所恨惡的，倒去做 

立志行善由得我 行出來由不得我 

願意的善我反不做 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

願意為善的時候 有惡與我同在 

喜歡神的律 附從犯罪的律 

 請分享自己以前或過去一段時間

遇到試探之後，心中掙扎的一件

事。敘述掙扎的原因，掙扎的过

程和心中的感覺。這樣可以幫助

大家體會保羅在這段經文中的感

受。（這類問題需要注意分寸，

帶查經的弟兄姐妹可以自己準備

先分享。） 

 

 觀察﹕保羅如何從前面的經文聯

係到本段？所講的主要內容是什

麼？ 

 

 

 

 

 

 

 

 

 

 觀察﹕在掙扎的過程中，我們發

現有哪些內心的矛盾和掙扎？ 

 解釋﹕什麼是“屬乎靈”和“屬

乎肉體”？ 

 解釋﹕什麼是律？什麼是“肢體

中的律”和“心中的律”？ 

 



肢體中的律 心中的律 

內心順服神的律 肉體順服罪的律 

 

 肢體中的律﹕邪惡的根源，內在罪的轄制，人

肉體中犯罪的本性和傾向，。 

 心中的律﹕神啟示在人心中的良善和公義。 

 

 罪的問題的解決，不是可以靠人的努力來完成

的。相反，越是靠人的努力，越會發現內心掙

扎的強烈痛楚。如果不了解人性完全的敗壞和

無望，就沒有辦法完全地了解並接受恩典。 

 既然是恩典，我們的認罪悔改就不是為了得赦

免所做的努力，而是帶著感恩的心對神重新的

委身和立志。只是我們在實際生活中常常沒有

得到恩典的喜樂，常常沒有辦法原諒自己，無

法回到神的面前。 

 

 “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做的” 

對於直接或間接的犯罪的意念或行為，只要我

的意志決定順服，我同樣在罪上有份，同樣是

在得罪神。這裡同時也反映出罪在我們身上的

轄制和人的無能為力。 

 從一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已經不再是罪的奴僕

（第六章），從另外一種意義上來說我們還是

罪的奴僕（7﹕25）。接受我們不可避免會犯罪

的事實（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恩典），至少

我們的身體因為罪的緣故會慢慢朽壞。 

 

 當我們經歷了“我真是苦啊！”的束縛，重新

體會恩典，對恩典有進一步的了解之後，相信

也會象保羅一樣發出“感謝神！”的讚美。也

可以和他一樣得到在基督裡的自由（約 8﹕31

～36；加 5﹕1）。 

 成為基督徒，並不是已經完全對罪免疫。而是

在每天的生活中經歷爭戰，經歷抉擇，經歷恩

典。無論是失敗後得到寬恕和醫治的恩典，或

者是有力量戰勝試探的恩典。 

 對於信徒，就稱義而言，我們已經完全；但就

成聖而言，我們才剛起步，這是一個漸進的過

程。在加 5﹕16～26，聖靈會引導我們走這條

屬靈成聖的道路。我們需要不斷地脫下舊我，

穿上新我（弗 4﹕20～24）。 

 

 

 

 

 

 

 

 觀察﹕從羅馬書以前所查過的經

文中，再次體會“在我裡頭，就

是在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 

 

 應用﹕我們理論上所了解的恩典

和我們實際生活中所體會的恩典

是不是一致的？ 

 

 

 

 

 

 

 

 

 

 

 

 

 

 

 

 

 

 

 

 應用﹕我們信主之後為什麼仍然

會常常失敗？神所啟示得勝的方

法是什麼？我們如何在生活中能

運用這樣的方法？請分享一些得

勝的經歷。 

 

五、禱告：思想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思想行為，重新認識神已接納我們的事實，體會祂在我

們身上的恩典，存感謝的心來到神面前看待自己和神的關係。（五分鐘） 


